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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廣教育活動報名須知 

 

一、依個資使用規定，報名系統資料欄中身份證號僅在本館報名系統中使用。 

二、報名須知 

(一)、 首先您必須詳細閱讀這項報名須知，並且「我同意」才完成報名程

序。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如果您不方便上網，也可以到本館服務

台，我們將為您服務。（※因為必須下載繳費單，因此，很抱歉無

法接受電話報名。） 

(三)、 您可以瀏覽各教育活動相關資訊，並點選您要參加的活動，詳細流

程請參考第四項「線上報名流程」。 

(四)、 選擇活動請依「招生對象」報名，本館不建議學員跨級報名，以免

影響學員學習成果與效能。 

(五)、 本系統所提供的「超商繳費單」，附有一組繳費單號，請下載列印

並依第五項「繳費方式」完成繳費，經繳費完成，該繳費單即為您

的繳費收據，請您妥善保管以確保您的權益，並利於您日後查詢報

名班別，或辦理轉班、異動相關事宜。 

(六)、 本報名服務於完成預約後，無法更改報名學員姓名，且限本人參加，

請謹慎輸入學員姓名及相關資料。 

(七)、 預約報名後，如未於 7日內完成繳費手續，系統將自動取消預約報

名（恕不保留），如欲取消者，請依第四項「線上報流程」（二）之

「報名查詢或取消報名之流程」完成『取消報名程序』，並可重新

選擇報名；未能配合者，倘半年內逾 2次預約報名未繳費者，本系

統將停止其線上報名半年。 

(八)、 開課日前 7日為報名截止日，本館得依序通知備取者遞補並繳費上

課。 

(九)、 各教育活動完成繳費開班之人數規定除簡章另有說明外，如未達

12 人，本館得停止該班開課。 

(十)、 有關活動異動及補退費規定，請參閱第六項「推廣活動異動及補退

費」說明。 

(十一)、 如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或重大傳染病，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或臺北市政府等相關權責機關之宣布決定停課或活動取消與

否，本館不另行通知。 

(十二)、 活動期間因故取消停課，將由本館訂定補課時間並公告通知上課。 

(十三)、 本館將依照報名人數保留活動地點調配之權利。 

(十四)、 學員在活動進行中，所發表之報告、作業、討論文字及所有活動照

片等，本館擁有發表及整理編輯之權利，並徵得學員同意引述其中

內容集結出書，或用於其他各項創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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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任何侵犯本館資料、破壞、竊取財產者，將停止該學員上課之權利，

如因上述情事，致本館遭受損失者，應負起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

損失。 

(十六)、 本館保留各項規定最終解釋權。 

三、報名資訊：（恕不接受電話報名） 

(一)、 報名方式：本活動皆採線上報名-https://estore.ntsec.gov.tw/ 

(二)、 報名時間：現場報名於週二至週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時，網路報

名不受此限。 

(三)、 聯絡電話：依各教育活動公告為主 

(四)、 報名截止日：開課前 7天。 

(五)、 上課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四、線上報名流程 

(一)、 活動報名 

1. 請於本館網站（網址 https://estore.ntsec.gov.tw/）進入→【活

動/活動報名】→【教育活動】進入線上報名。 

2. 勾選活動名稱（報名多項活動者，請先確認時間彼此不衝堂）後，

點選【確認選課清單及報名】。 

3. 倘您想選的活動正取名額已滿，您仍可先報名備取，待有空缺名額，

我們將依備取順序通知您遞補繳費。 

4. 點選【填寫報名資料】，將帶出「報名表」，並請詳細、正確填寫。 

5. 填寫完畢，點選【確認送出】傳送報名資料，此時，系統將產出「超

商繳費單」及「繳費單號」，並送 E-mail 提醒您繳費。 

6. 列印「超商繳費單」，並請於報名日起 7日內依繳費期限及選擇繳

費方式完成繳費，並將繳費單據收存，以利檢核校對。 

7. 繳費後的 7個工作天，即可登入本網【個人專區】->【我的報名管

理】頁面檢視繳費審核結果，以確定完成報名；如有疑問請來電（02）

66101234 轉分機 1689 確認。 

8. 完成報名者，本館將於活動開課前 3日寄送電子郵件通知活動相關

訊息，除『未開班』活動外，本館不另行電話通知。 

9. 繳款證明單、超商繳費單請妥為保管，以確保您的權益，且有利您

日後報名班別查詢，或辦理轉班、異動相關事宜。 

(二)、 報名查詢或取消報名之流程（尚未繳費者） 

1. 登入本網【個人專區】點選【我的報名管理】。 

2. 輸入「活動/活動名稱」，點選【查詢】。 

3. 尚未繳款欲取消活動請勾選欲取消之活動，點選活動並點選【報名

取消】按鈕，再次點選活動按下取消鈕。 

4. 系統發送 E-MAIL 確認取消成功。 

5. 已完成繳費者，如有活動異動請依第六項「活動異動及補退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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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五、繳費方式 

請依線上報名系統所提供的【超商繳費單】，列印後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繳

費。熱門活動建議先行繳費，超過期限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報名資格，將由候

補遞補。 

(一)、 線上刷卡：選擇活動後，付款方式選擇【信用卡】付款。 

(二)、 臨櫃：持【超商繳費單】至第一商業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 

(三)、 超商：持【超商繳費單】至超商(包括：7-11、全家、萊爾富、OK

等)門市繳費。 

(四)、 轉帳：使用自動櫃員機（如 ATM、網路 ATM）繳費，「銀行代號 007」，

轉入「帳號」為「活動繳費單號」。 

六、活動異動及補退費 

學員繳費後如需申請轉活動或取消，請填寫「異動申請單」(請至[下載專區]

下載相關文件)，除屬本館因素非可歸責於學員者外，扣減手續費(活動費用

百分之五)後，並辦理溢（短）繳之退費、補繳等事宜，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 轉活動或取消： 

1. 申請轉活動或取消需填妥【異動申請單】，請於開課日前 7天送本

館提出申請；未在期限內提出申請而未上課者，視同自願放棄。 

2. 學員申請轉活動，應經本館審核同意，並以一次為限，惟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申請不予核可： 

（1）超過申請期限或次數 

（2）轉入活動已無名額 

（3）轉入活動尚未招生 

（4）其他 

3. 非可歸責於學員之異動，不受一次限制。 

4. 開課日因生病者，憑醫院證明可免扣手續費。 

(二)、 補繳退費原則 

1. 申請日期以學員實際送達並經本館人員簽收日為基準；若以郵寄方

式提出，請以掛號寄出，以郵戳為憑或以本館簽收日為準。 

2. 申請轉、退班應扣減手續費，手續費為活動費用百分之五(手續費

所收取部分超過新台幣五百元部分，仍應退還)後，依下列標準辦

理溢（短）繳之退費、補繳等事宜。 

（1）活動日前 8日（含），(扣除手續費) 後全額退費。 

（2）活動日起前 1至 7日，(扣除手續費) 後退費百分之八十。 

（3）活動當天不予退費。 

 (4) 活動為期一個月以上，開課日起至未逾三分之一(1/3)活動，

退費百分之七十；逾三分之一(1/3)活動而未逾三分之二(2/3)學程，

退費百分之三十，逾 2/3 活動，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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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屬本館因素非可歸責於學員者免扣相關費用，例如停班退費。 

2. 手續費為活動費用百分之五。 

3. 補繳：經本館同意轉活動異動，核算扣減手續費活動費用百分之五

後，尚有學費不足，由本館提供「學費差額補繳單」，學員應於轉

活動完成後 3日內、活動前完成補繳差額。 

4. 退費：經本館同意轉活動、取消異動，核算扣減手續費活動費用百

分之五後，尚有學費餘額者，應檢附收據(需正本)，前揭退款帳戶

限以學員之父母或繳款人為受款對象。 

5. 退費請求權時效：學員因轉活動、取消而產生學費餘款，請於事實

發生日起算六個月內，提出申請退費，學員如未提供有效聯絡方式

與退費匯款帳號者，視同放棄請求權益。 

七、颱風等天然災害 

(一)、 停課： 

遇颱風等天然災害時，其停課標準比照臺北市政府宣佈其所屬機關學

校停止上課之規定辦理，亦即臺北市政府公佈停止上課，本館相關活

動即停止上課。其他規定可上本館網站查詢。 

(二)、 退費： 

遇颱風等天然災害停課時，本館將全額退費，相關退費流程請參照第

六項退費流程辦理。 

 


